
吉林省建筑业协会会费

管理及使用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吉林省建筑业协会(以下称协会)是我省建设行

业企、事业单位自愿加入的自律性行业管理组织。协会向会

员单位收取会费是协会开展活动的主要经费来源,交纳会费

是协会每个会员单位应尽的义务。

第二条 根据《民政部、财政部关于取消社会团体会费

标准备案规范会费管理的通知》([2014]166 号),《吉林省人民

政府关于清费减负优化发展软环境措施的通告》(第 6 号)等

文件要求,参照省内外相关社团组织的做法,结合我省建设行

业和协会的具体情况并征求广大会员单位意见后,制订《吉林

省建筑业协会会费缴纳管理办法》(以下称《本办法》)。

第三条 按照《吉林省建筑业协会章程》规定的会员义

务,凡协会会员单位均须按《本办法》规定,按期足额缴纳会

费。

第四条 《本办法》经会员代表大会到会会员代表半数

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。

第二章 会费收取标准

第五条 按会员单位的性质及在协会工作中承担的责任



和发挥的作用,实行级差会费收取制度。

会长副会长单位:每年一次性缴纳会费 20000 元;

常务理事单位:每年一次性缴纳会费 10000 元;

理事单位:每年一次性缴纳会费 5000 元;

个人会员: 每年一次性缴纳会费 200 元。

第三章 会费的使用

第六条 按照“取之于民,用之于民”的原则,协会会费主

要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和按照 《吉林省建筑业协会章程》

规定的业务范围组织开展的各项业务活动及保证协会工作

正常运行的各项开支。

第四章 会费的管理

第七条 协会严格按收费标准和时间收取会费。

第八条 协会收取会费一律使用财政厅印(监)制的社会

团体会费收据。

第九条 协会会费由协会财务部负责收取和管理,并纳入

协会财务预算管理范围。每年 4 月 25 日前,会员单位将应交

会费。每年上半年被批准入会的新会员,自批准入会当月起交

纳全年会费,当年 7 月 1 日以后被批准入会的,当年按年会费

标准的 50%交纳。

第十条 协会每年向常务理事会报告会费收支情况,定期



向会员公布。

第五章 附则

本办法经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,于 2017 年 4 月

14 日起施行,由协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。

吉林省建筑业协会

2017 年 4月


